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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财政局   芒市农业局
关于拨付2018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
（耕地地力保护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遮放农场管委会：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部分农业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17〕185号）文件及《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2018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市政府办便签〔2018〕116号），经研究，现将2018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拨付给你们，请列入“其他收入-2130122-农业生产支持补贴”预算支出科目。为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补贴分配依据
（一）．资金来源。《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部分农业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17〕185号）38,600,000元。      
（二）补贴分配依据。为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保持政策连续性，确保播种面积更加真实可靠，当年补贴以上年粮食播种面积为测算分配依据。2018年补贴应兑付面积为518,026.60亩，包含中稻、玉米、小麦和油菜种植面积。
二、补贴对象及兑付方式
   （一）补贴对象。耕地地力保护资金补贴对象为全市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粮农民。
（二）补贴标准。根据收到的上级补贴资金总量和市级确定的补贴兑付面积综合测算确定。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
 2018年补贴标准为：74.52元/亩（上级补贴资金总量38,600,000元/补贴兑付面积518,026.60亩）。实际需兑付补贴总额为38,603,343.26元，不足部分3,343.26元用2016年结转结余资金补充。
   （三）补贴兑付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付，各乡镇、农场在收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后，要严格按照《芒市财政直接补贴农民资金“一折（卡）通”发放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尽快组织补贴资金兑付工作，及时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地农民。
三、资金管理
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要切实加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组织管理，严格执行《云南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云财农〔2016〕114号）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2016〕192号）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补贴资金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制度，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运行。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要做好公示工作，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受理制度，对信访案件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结，让群众理解认可；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补贴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杜绝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
    四、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将补贴资金及时兑现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各乡镇、农场管委会要积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发放明白纸等形式，主动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进行沟通交流，加强耕地地力保护资金政策的宣传，让农民群众完整准确地了解补贴政策。
   （三）各乡镇、农场管委会务必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农民的补贴资金发放到位。自2018年5月1日起每周五上报补贴资金发放进度。
   
附件：芒市2018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分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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